
（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本基金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2025）年度工作报告。基金会理事会及理事、监事保证年度工作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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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10000MJ0176195J

	最近一次取得税收优惠资格的年度和批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的时间及有效期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是〇否
	2023-01-01
	京财税〔2026〕78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〇否
	2020-12-31
	京财税〔2025〕747号

	其他资格
	〇是⊙否
	
	

	宗旨
	加强黄斑病防范意识，降低致盲率，促进全民健康

	业务范围
	开展眼睛黄斑病科普宣传、促进黄斑病方面的教学研发展、推动黄斑病防盲的眼科公益活动。

	是否登记或认定为
慈善组织
	⊙是〇否
	登记或认定时间
	2016-11-17

	是否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
	〇是⊙否
	取得时间
	

	成立时间
	2016年05月09日
	原始基金数额
	2000000元

	业务主管单位
	无

	基金会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5号海淀新技术大厦901室

	电子邮箱
	macular@yeah.net
	传真
	021-88326666

	邮政编码
	100080
	网址
	https://www.huangban.org.cn/

	是否将诚信建设载入章程
	⊙是〇否

	秘书长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周鹏
	021-88326666
	17898805125
	roc_001@163.com

	年检年报工作联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周鹏
	021-88326666
	17898805125
	roc_001@163.com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周鹏
	021-88326666
	17898805125
	roc_001@163.com

	理事长
	李毫芒
	是否兼任其他组织法定代表人
	否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和瑞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26-02-02
	报告编号
	和瑞吉审字[2026]第03-0011 号


说明：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民函［2004］270号规定执行。

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情况
	本届理事会成立时间：2021-04-17

	章程规定的理事会任期（5）年

	是否按照章程规定按时换届：
	⊙是 〇否 〇本年度未到换届间 〇经批准延期换届

	未按时换届原因：

	



（二）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2）次理事会
	1. 本基金会于2026-02-10召开（2）届（10）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黎晓新，许迅，赵明威，赵瑜，苗恒，黄旅珍，周鹏

	未出席理事名单：无

	出席监事名单：白玉婧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基金会2025年度工作汇报，对本年度开展的重点公益项目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眼科临床诊疗标准体系建设 理事会充分肯定基金会参与推动全国眼科诊疗标准化工作的成效。2025年，基金会依托“PPP年会”平台，组织专家制定并发布了多个眼底病临床诊疗指南，为提升我国眼科诊疗规范化水平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关于眼科医生黄斑病中长期培训项目 理事会高度认可“薪火项目”“星辰项目”及“启明项目”的实施成果。上述项目通过“线上学习+考核+线下实训”相结合的模式，分别开展为期3个月、3个月及1周至3个月不等的系统化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及青年眼科医师在黄斑病领域的专业能力，形成了多层次、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体系。 三、关于黄斑病公众科普与学术交流 理事会认为，“黄斑病大讲堂”系列活动成效显著。其中，“人民眼科论坛”聚焦前沿学术议题，促进多学科交流；“儿童眼病学习班”则面向儿科及基层医疗人员，强化了儿童黄斑相关眼病的早期识别与干预能力，切实推动了公众健康教育和专业能力建设。 四、关于黄斑病科研支持 理事会一致肯定基金会设立“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科学基金”的战略意义，并对“眼底读片”专项科研工作的推进表示支持。该基金有效激发了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促进了黄斑病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深度融合，为未来诊疗技术突破奠定了科研基础。 会议认为，2025年度基金会各项工作紧扣使命宗旨，项目设计科学、执行有序、成效显著，社会效益持续显现，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决议如下： 审议并通过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2025年度工作总结； 原则同意2026年度工作计划框架，重点加强项目评估； 继续支持并优化现有四大公益板块（标准建设、人才培养、科普宣教、科研资助），推动基金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决议经全体与会理事一致通过。

	

	备注：无

	2. 本基金会于2026-02-10召开（2）届（9）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黎晓新，许迅，赵明威，赵瑜，苗恒，黄旅珍，周鹏

	未出席理事名单：无

	出席监事名单：白玉婧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理事会审议了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2025年度重点工作安排。会议认为，基金会应在持续优化慈善公益项目布局、坚持精益求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项目实施质量，切实增强项目的社会效益，扎实推进品牌项目的规范化、专业化运作。同时，基金会将持续提升专业能力，积极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与公益事业全面建设，着力应对黄斑病相关社会问题，为推动眼疾防治领域的公益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薪火项目”实施方案，并同意继续完善“眼科医疗安全与医疗质量研讨会”公益项目计划。

	

	备注：无



（三）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理事会职务
	工作单位及职务
	是否专职
	政治面貌
	本年度在基金会领取的报酬和补贴(人民币元)
	领取报酬和补贴事由
	是否为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单位现职或退（离）休干部
	是否办理兼职审批手续
	是否为本年度新增
	是否在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1
	黎晓新
	女
	居民身份证
	
	理事长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否
	中共党员
	0
	无
	否
	
	否
	是

	2
	李毫芒
	男
	居民身份证
	
	理事长
	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
	是
	群众
	20000
	工资
	否
	
	否
	是

	3
	许迅
	男
	居民身份证
	
	副理事长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否
	中共党员
	0
	无
	否
	
	否
	是

	4
	赵明威
	男
	居民身份证
	
	理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否
	中共党员
	0
	无
	否
	
	否
	是

	5
	赵瑜
	女
	居民身份证
	
	理事
	深圳硅基智能有限公司
	否
	群众
	0
	无
	否
	
	否
	是

	6
	黄旅珍
	女
	居民身份证
	
	理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否
	民主党派
	0
	无
	否
	
	否
	是

	7
	周鹏
	男
	居民身份证
	
	秘书长
	上海百汇医疗
	否
	群众
	0
	无
	否
	
	否
	是

	8
	苗恒
	男
	居民身份证
	
	理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否
	群众
	0
	无
	否
	
	否
	是



（四）监事（监事会）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政治面貌
	本年度在基金会领取的报酬和补贴(人民币元)
	领取报酬和补贴事由
	是否为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单位现职或退（离）休干部
	是否办理兼职审批手续
	是否为本年度新增
	是否在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1
	白玉婧
	女
	居民身份证
	
	深圳硅基智能有限公司
	群众
	0
	无
	否
	
	否
	是



说明：理事、监事工作单位职务指理事、监事现工作单位及职务，离（退）休的填写原工作单位及职务；无工作单位的填写“无”。
	是否成立监事会：〇 有 ⊙  无


	
（五）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2）位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说明：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工作人员情况，如理事、监事专职在基金会工作，也需填写。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是否在基金会领取薪酬

	刘滨
	女
	群众
	1975-04-22
	大专
	否

	王思茜
	女
	共青团员
	2000-05-25
	本科
	是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 有 〇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人数
	1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1
	养老保险
	1
	医疗保险
	1

	
	
	工伤保险
	1
	生育保险
	1

	财务和资产管理
	人民币开户银行及账号（列出全部账号）
	110543 01040001239

	
	外币开户银行及账号（列出全部账号）
	无

	
	财政登记
	⊙ 有 〇  无
	税务登记
	⊙登记〇未登记

	
	
	□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 捐赠收据 □ 税务发票 □ 其他

	
	使用票据种类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专业技术资格

	
	
	李家梅
	会计
	中级





（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社会组织党员信息

	党员总数
	3
	其中，党组织关系在京内的党员总数
	 2人 
	其中，党组织关系在京外的党员总数
	 1人 
	党员中
专职人员
	   0人 
	党员中
非专职人员
	     3人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学历
	社会组织职务
	正式党员/预备党员
	入党日期
	党组织关系所在支部
	党组织关系是否在京内

	黎晓新
	女
	汉族
	1950-06-27
	博士研究生
	会长/理事长
	正式党员
	1980-07-0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党支部
	是

	赵明威
	男
	汉族
	1964-02-27
	博士研究生
	理事/监事
	正式党员
	1985-08-0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党支部
	是

	许迅
	男
	汉族
	1960-03-08
	博士研究生
	副会长/副理事长
	正式党员
	1982-08-02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党支部
	否




	社会组织党组织信息

	是否建立社会组织党组织
	☑是
	☑北京市行业协会商会综合党委系统社会组织
	☑流动党员党组织
	□单建流动党支部 
	社会组织党组织名称

	医联党委第五流动党员党支部
	上级党组织名称
	北京市医疗健康领域基金会第一联合党委
	党组织负责人

	刘文雅
	党组织负责人在社会组织内职务
	秘书长
	联系电话
	18500021608

	
	
	
	
	☑联合流动党支部
	
	
	
	
	
	
	
	
	
	

	
	
	
	□属地党组织
	社会组织党组织名称
	
	上级党组织名称
	
	党组织负责人
	
	党组织负责人在社会组织内职务
	
	联系电话
	

	
	
	□其他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党组织名称
	
	上级党组织名称
	
	党组织负责人
	
	党组织负责人在社会组织内职务
	
	联系电话
	

	
	□否
	是否被派驻党建指导员
	□是□否
	党建指导员姓名
	
	联系电话
	

	群团工作情况
	从业人员情况
	28至35周岁团员人数
	0
	少数民族人数
	0

	
	
	民主党派人数
	1
	女性人数
	5

	
	组织建设情况
	□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








	社会组织党组织党建活动开展情况

	是否按要求开展活动
	☑是□否

	党组织负责人和社会组织负责人是否交叉任职
	□是☑否

	党建活动阵地
	☑有□无
	党建活动经费保障
	□上级拨付□管理费用列支☑自筹□其它
	

	党员教育管理、组织生活和规范化建设情况
	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在党员教育管理、组织生活开展及规范化建设方面，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建立了系统化、制度化的实施机制。基金会高度重视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定期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最新精神，切实引导党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基金会将职业道德教育纳入党员日常教育体系，强调党员在公益事业中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投身黄斑病防治等公益项目，不断提升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为全面提升党员的理论素养与专业能力，基金会定期举办专题讲座、业务培训及研讨交流活动，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在组织生活方面，基金会严格贯彻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按规定召开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及主题党日活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广泛听取党员意见建议，并就基金会重大事项进行集体讨论和民主决策，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在规范化建设方面，基金会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中国共产党章程》及相关党内法规，持续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党建工作机制，推动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为基金会高质量运行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党组织发挥作用情况
	在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的发展进程中，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和引领保障作用，为基金会作为专注于眼科疾病防治与患者援助的非营利组织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支撑。基金会党组织始终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引，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将保障人民群众眼健康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黄斑病防治、健康科普宣传、患者援助等各项公益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并不断提质增效、扩大社会影响力。广大党员在基金会各项工作中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在临床诊疗标准制定、科研项目推进、专业培训组织等关键环节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更在公益项目策划实施、志愿者队伍动员管理、公益理念传播及社会正能量弘扬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充分彰显了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与奉献精神。在内部治理方面，党组织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纪律作风建设，健全完善内控机制，强化对资金使用、项目执行等重点环节的监督，切实保障基金会运作的公开、公平、公正与高效，有效提升了公信力和透明度，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信赖。实践证明，加强党的建设为基金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服务效能、推动公益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促进社会和谐、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填表说明：
	
1.社会组织党员信息
已建立党组织的，党员总数=社会组织党组织中的党员数量；
未建立党组织的，党员总数=专职党员+非专职党员。
专职党员指工资、社保等人事关系属于社会组织的党员；非专职党员指人事关系不属于社会组织但全职从事社会组织工作的党员负责人或工作人员。
党员详细信息列表需填写的党员信息行数应与党员总数相等。
2.社会组织党组织信息
已建立党组织的，请勾选党组织类型，请严格按照上级党委批复党组织成立红头文件，填写党组织名称、上级党组织名称；
未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请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党建指导员信息和群团组织建设情况。
3.社会组织党组织党建活动开展情况
未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无需填写此部分。
“党员教育管理、组织生活和规范化建设情况”请简述落实党章党规及相关规定的情况；
“党组织发挥作用情况”请简述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情况；
4.党组织负责人为党支部副书记和书记，社会组织负责人为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监事长、主任/院长、所长等。
数据字典（数据项用“、”划分）：
性别：女、男
民族：汉族、少数民族
学历：专科及以下、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社会组织内职务：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常务副会长/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监事长、主任/院长、所长、理事/监事、内设机构负责人、一般工作人员、其他

（七）人力资源情况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总数（8）人
	专职（1 ）人
	兼职（7） 人

	
	男
	女
	负责人
	工作人员
	负责人
	工作
人员

	
	3人
	5人
	1人
	0人
	1人
	6人

	
	
	
	男
	女
	
	男
	女
	

	
	
	
	1人
	0人
	
	0人
	1人
	

	户籍
	京籍
	7人
	非京籍
	1人
	境外人员
	0人

	学历结构
	博士及以上
	7人
	硕士（含在职研究生）
	0人
	本科
	0人

	
	大专
	1人
	中专
	0人
	高中及以下
	0人

	职称结构
	高级职称
	6人
	中级职称
	1人
	初级职称
	0人
	无职称
	1人

	
	其中：高级社工师
	0 人
	社工师
	0 人
	助理社工师
	0 人

	年龄结构
	35岁（含）及以下
	0人
	35岁以上-60岁（含）
	6人
	60岁以上
	2人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1年以内（含）的
	1年至3年（含）的
	3年至10年（含）的
	10年以上的

	
	1
	0
	0
	7

	工资薪酬
	执行工资制度
	自定岗位
	年工资总额
	192761.35元
	专职人员工资总额
	121092.78 元
	其他人员工资总额
	0 元

	
	负责人年工资标准
	0 元
	部门负责人年工资标准
	0元
	工作人员年工资标准
	121092.78元
	从业人员平均年工资
	121092.78 元

	社会保障
	签订劳动合同
	2 人
	参加社会保险
	2 人

	
	参加住房公积金
	2 人
	参加补充医疗保险
	0人
	参加商业保险
	0人

	志愿者情况
	志愿者岗位数
	 12个 
	志愿者人数
	12 人

	
	志愿者服务人次数
	28人次
	志愿服务时间
	115小时



填报说明：
从业人员总数 = 专职 + 兼职 = 男 + 女 
从业人员总数 = 学历合计 = 年龄合计 = 职称合计(不含其中) =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合计
执行工资制度包括：1行政机关、2参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3参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4参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5自定岗位




（九）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
	序号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名称
	是否批准
	批准部门
	是否收费

	
	
	
	
	



	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8556362.00
	0.00
	8556362.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8556362.00
	0.00
	8556362.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8556362.00
	0
	8556362.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外非政府组织组织的捐赠
	0
	0
	0.0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公益性目的赠与）
	0
	0
	0.00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参天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449765.00
	0
	用于业务范围的公益

	罗氏（上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1040597.00
	0
	用于业务范围的公益

	北京环宇辰星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00
	0
	用于业务范围的公益

	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
	0
	用于业务范围的公益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1160000.00
	0
	用于业务范围的公益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2000000.00
	0
	用于业务范围的公益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411000.00
	0
	用于业务范围的公益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800000.00
	0
	用于业务范围的公益

	合计
	6361362.00
	0.00
	

	说明：
来自境外非政府组织不包括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
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或者500万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捐赠方
	用途

	境内大使馆捐赠
	0
	0
	0.00
	无
	无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代表机构的捐赠
	0
	0
	0.00
	无
	无

	境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00
	无
	无

	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捐赠
	0
	0
	0.00
	无
	无



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0）项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1
	是否在登记的民政部门进行了募捐方案备案  
	是  否

	募捐方案的活动名称
	

	备案编号
	
	备案时间
	

	是否在异地开展募捐
	 是  否
	开展异地募捐是否向所在地民政部门报送了募捐方案
	 是  否

	是否开展互联网募捐
	 是  否

	开展互联网募捐请填写募捐平台名称
	




	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11178138.33

	本年度总支出
	6046276.73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5899626.13

	管理费用
	143489.97

	其他支出
	3160.63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额的比例）
	52.78%（本年）32.37%（前三年末净资产）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2.37%

	说明：本表所称慈善活动、管理费用等应符合《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规定。




（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2）项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
	眼科医疗质量与安全经验交流研讨会（PPP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 是 〇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762802.85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人民币0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人民币0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人民币0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年度是否参与首都社会治理
	〇 是 ⊙ 否

	是否在京津冀开展活动
	〇 是 ⊙ 否

	项目介绍：
	PPP（Preferred Practice Patterns，首选实践模式）是由国际权威机构基于循证医学原则制定的眼科临床实践指南。2009年，在黎晓新教授的积极推动下，该指南获得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正式认可并被引入中国临床实践体系。PPP结合我国眼科诊疗实际，对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促进医生规范化培训以及推动临床决策科学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中国PPP专家团队持续跟踪国际前沿进展，结合本土临床证据，不断修订和完善相关指南建议，确保其科学性、适用性与时效性。近期，专家组围绕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诊疗策略开展了系统性研讨，通过多轮会议逐项审议与匿名投票，形成了眼内注药术后非感染性眼内炎症诊疗专家共识、急性视网膜坏死诊疗共识、玻璃体手术技术与操作规范专家共识、主要致盲性眼底病标准化初始和长期治疗专家共识。这些共识在充分吸纳与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由起草组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拟投稿至中华医学会系列眼科专业期刊，以期为全国眼科医师提供权威、规范的临床参考，助力我国眼底病诊疗水平的整体提升。

	项目名称 ：
	薪火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 是 〇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人民币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人民币82615.06元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人民币0元

	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人民币0元

	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人民币0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年度是否参与首都社会治理
	〇 是 ⊙ 否

	是否在京津冀开展活动
	〇 是 ⊙ 否

	项目介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眼科学分会与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并实施了“薪火相传·助力基层”基层眼科医生教育培训公益项目。该项目旨在提升偏远及欠发达地区眼科医疗服务能力，重点强化县及县以下基层医疗机构在老年眼病防治领域的诊疗与健康管理服务水平，切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全国老年人群眼健康水平的整体提升。2025年，“薪火项目”顺利完成第三阶段培训任务，共组织30名来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眼科医生参加系统化、规范化培训。通过理论授课、临床带教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参训医生在黄斑病等老年常见眼病的筛查、诊断、转诊及管理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得到显著增强，为构建覆盖城乡、运行高效的基层眼健康服务体系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2、2025年度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情况统计表
	在北京开展的项目名称 ：
	
	捐赠日期：
	

	捐赠用途类别：
	
	接受单位：
	

	捐赠金额现金（元）
	
	捐赠物资折价（元）：
	

	受益人次：
	

	接受地区：
	 东城区  西城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区  门头沟区  房山区  通州区  顺义区  大兴区  昌平区  平谷区  怀柔区  密云区  延庆区



填报说明：
1.捐赠时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填报已经到位的款物。
2.捐赠用途类别：科技、国际交往、文化、社会救助、养老、儿童、教育、卫生、生态环境、农业及农村发展、其他。
3.捐赠金额：现金和实物捐赠，物资折价应该符合有关估价方法的要求。
4.接受单位：如受益对象为个人，请填写“个人”。
5.接受地区：需填报现金和物资落实的区。
6.受益人次：填写项目大致受益人次，如项目为科技项目等不涉及受益人的，可填0

3、本年度参与乡村振兴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情况
单位名称：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  联络人姓名：   联系方式： 

2025年度参与乡村振兴和东西部协作捐赠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序号
	捐赠日期
	捐赠方式
	捐赠金额
	捐赠地区
	接收单位或地区
（具体到县、乡、村）
	内容描述

	
	
	
	现金
	物资折价
	
	
	

	1
	
	
	
	
	
	
	


填报说明：
1.捐赠时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可填报已经到位的款物。
2.捐赠范围：现金和实物捐赠。实物折价应该符合有关估价方法的要求，并在内容描述中说明估价方法。
3.捐赠方式：资金、物资、民政部认可的网络捐赠平台。
4.捐赠数据要真实可靠，能提供相关捐赠收据或相关捐赠证明材料（如签订帮扶协议）。
5.捐赠地区：下拉菜单选项（31个省级行政区）。
6.接受单位或地区：需要填报详细到具体现金和物资落实地，如受益对象为个人，具体到该人所在村级行政区划。
7.内容描述：对捐赠现金、物资及主要受益人群等进行简要描述，不超过50字。
8.社会组织动员企业会员或个人会员发起的捐赠活动应在内容描述栏中明确表述，并列出主要会员的名称。


2025年度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民生服务项目统计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
	详细地点
	类型
	项目类别
	全年累计投入
	项目概述

	1
	
	
	
	
	
	
	


填报说明：
1.项目地到省级，下拉菜单选项（31个省级行政区）；
2.详细地点具体到县、乡镇、村；
3.类型：京津冀协同发展、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民生服务
4.项目类别：产业、教育、健康、科技、金融、生活资助、生态、基础设施、志愿服务、消费、养老、儿童、就业、救助；
5.单位：元；
6.项目概述：不超过100字；
7.对志愿服务、技能培训、软件、知识产权等非现金物资类的投入按折价填报，并在项目概述中说明折价办法；
8.社会组织动员企业会员或个人会员发起的帮扶项目应在项目中明确表述，并列出主要会员的名称。
4、涉外活动情况
	（1） 参加国际会议和出访情况    

	本年度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共计参加次，其中
	主办（联合主办）
	承办（联合承办）
	参与

	
	
	次
	次
	次

	本年度出国（境）情况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个，本单位共计人次出访。





	（2）在境外设立机构情况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国家（地区）
	机构类型

	设立时间
	负责人
	外派工作人员人数

	
	
	
	
	
	
	

	说明：
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2025年底建立的所有境外机构

	2.机构类型包括：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法人实体机构、其他。




	（3）对外交流合作项目 （含分支、代表机构开展的合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
（人民币元）
	实施国家（地区）

	1
	
	
	



	说明：
项目不包括会议、考察、访问等非项目性的一次性活动。




	（4）参加国际组织（含分支、代表机构参加的境外组织）           

	序号
	国际组织名称
（中、英文全称）
	国际组织类型
	参加时间
	担任职务或获得资格情况

	
	
	
	
	



	说明：

	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2025年底仍然有效参加的所有国际组织。

	2、职务或资格类型包括：会员、担任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具体职务、担任国际组织具体职务、获得国际组织某种资格或认可（如谘商地位、建立正式官方关系）等。



	（5） 2025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问题和管理政策建议

	

	







	（6）外籍人员在本单位工作情况

	外籍人员在本单位工作情况
	类型
	负责人
	理事
	分支(代表)机构负责人
	工作人员
	会员
	志愿者

	
	人数
	
	
	
	
	
	

	
	注：负责人包括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校长、院长等）。




（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服务和实施慈善项目发生的人员报酬、志愿者补贴和保险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为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差旅、物流、交通、会议、培训、审计、评估等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薪火项目
	0
	0
	71452.38
	0
	11162.68
	0
	82615.06

	光明项目
	0
	0
	128753.13
	153218.01
	77162.68
	0
	359133.82

	PPP 项目
	0
	0
	714602.85
	6200.00
	42000.00
	0
	762802.85

	儿童盲项目
	0
	0
	204404.79
	20943.25
	508378.33
	0
	733726.37

	星辰计划项目
	0
	300000.00
	495960.66
	193162.79
	162000.00
	0
	1151123.45

	2025 年人民眼 科学术交流大 会
	0
	0
	0
	0
	741080.00
	0
	741080.00

	合    计
	0.00
	300000.00
	1615173.81
	373524.05
	1541783.69
	0.00
	3830481.55


说明：
1、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名称应与公益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
2、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标准由基金会章程规定。如基金会章程没有规定重大慈善项目标准，满足下列条件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20%；


（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薪火项目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30000.00
	0.52%
	会议劳务费

	光明项目
	北京星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37108.01
	2.32%
	会议劳务费

	PPP 项目
	上海东励会奖旅游有限公司
	286519.84
	4.86%
	会议劳务费

	儿童盲项目
	北京百医科技有限公司
	150120.00
	2.54%
	会议劳务费

	儿童盲项目
	识趣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508378.33
	8.62%
	会议劳务费

	星辰计划项目
	ASIA PACIFIC VITREO-RETINA SOCIETY
	300000.00
	5.09%
	玻璃体视网膜研究

	星辰计划项目
	上海佰世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62000.00
	2.75%
	会务费

	星辰计划项目
	上海赫贤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06453.30
	1.80%
	服务费

	2025 年人民眼科学术交流 大会
	识趣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741080.00
	12.56%
	会议活动费

	合    计
	
	2421659.48
	41.06%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支出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大额支付对象。
（七）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填写）
	本年度共开展了慈善信托，涉及域，金额总计元。

	慈善信托名称
	委托方
	用途
	共同受托方

	
	
	
	



（八）委托投资（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
	受托人
	受托人法定代表人
	受托人是否是受金融监管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
	委托金额
	委托期限
	收益确定方式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额

	
	
	
	
	
	
	
	

	合  计
	
	
	
	
	
	


说明：是否具有金融机构资质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授予的金融机构资质。
（九）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合  计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黎晓新
	发起人/出资人

	李毫芒
	法定代表人


说明：关联方包括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管理人员（理事、监事、分支机构负责人）、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基金会投资的被投资方、基金会设立的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组织。


（1）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基金会接受关联方捐赠

	
	本年发生额（人民币元）
	余额（人民币元）
	本年发生额（人民币元）
	余额（人民币元）
	本年发生额（元）

	黎晓新
	0
	0
	0
	0
	0

	李毫芒
	0
	0
	0
	0
	0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黎晓新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其他应收款：
	0
	0%
	0
	0%

	合    计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李毫芒
	金额（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收款：
	0
	0%
	0
	0%

	合    计
	0
	
	0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黎晓新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李毫芒
	金额（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黎晓新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其他应付款：
	0
	0%
	0
	0%

	合    计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李毫芒
	金额（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付款：
	0
	0%
	0
	0%

	合    计
	0
	
	0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黎晓新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预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李毫芒
	金额（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预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3. 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0
	0
	0
	0
	0
	0

	1-2年
	0
	0
	0
	0
	0
	0

	2-3年
	0
	0
	0
	0
	0
	0

	3年以上
	0
	0
	0
	0
	0
	0

	合  计
	
	
	
	
	
	



(2)、应收款项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
	
	

	无
	0
	0
	0
	0
	0
	0

	合 计
	
	――
	
	――
	――
	――



（十二）预付账款项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0
	0
	0
	0
	0
	0

	1-2年
	0
	0
	0
	0
	0
	0

	2-3年
	0
	0
	0
	0
	0
	0

	3年以上
	0
	0
	0
	0
	0
	0

	合  计
	
	
	
	
	
	



(2)、预付账款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的比例
	
	

	无
	0
	0
	0
	0
	0
	0

	合 计
	
	――
	
	――
	――
	――



（十三）应付款项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0
	0
	0
	0

	合计
	
	
	
	



（十四）预收账款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0
	0
	0
	0

	合计
	
	
	
	




(十五)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基金会本年度的成绩和不足：

	在过去一年中，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在名誉理事长黎晓新教授和理事长李毫芒先生的坚强领导下，在黄斑病防控、公众宣教及专业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也清醒认识到当前工作中存在的挑战与提升空间。 基金会始终将提升眼科医师专业能力作为核心任务之一，积极推动循证医学理念在临床实践中的落地应用，严格遵循国际权威的PPP（Preferred Practice Patterns，首选实践模式）眼科临床指南，并结合我国实际不断优化本土化诊疗规范。此举不仅显著提升了黄斑病及相关眼底疾病的诊疗水平，也为全国眼科医师的规范化培训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范本。通过持续修订和完善眼科临床指南，基金会有效促进了最新循证医学成果向临床一线的转化，切实增强了患者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与此同时，理事会亦客观审视当前工作中的不足：一是公益项目的社会传播力和公众影响力有待加强，需进一步提升全民对黄斑病等致盲性眼病早期筛查与防治重要性的认知；二是尽管已制定多项临床指南与专家共识，但在基层推广、医师培训及临床依从性方面仍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亟需建立更有效的培训与督导机制；三是专家梯队建设尚需强化，尤其应加大对青年眼科人才的培养与支持力度，夯实我国眼底病防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根基。 综上所述，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在过去一年履职尽责、成效显著，但面向“健康中国2030”战略目标和日益增长的眼健康需求，仍任重道远。基金会坚信，在黎晓新教授和李毫芒理事长的引领下，通过持续优化项目设计、深化医教研协同、拓展社会合作，必将克服当前挑战，不断开创我国黄斑病公益防治事业的新局面，为提升全民眼健康水平作出更大贡献。



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                2025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11274656.30
	14433917.83
	短期借款
	61
	0
	0

	短期投资
	2
	0
	0
	应付款项
	62
	0
	0

	应收款项
	3
	750
	100765
	应付工资
	63
	97014
	68012.13

	预付账款
	4
	0
	200937
	应交税金
	65
	3778.20
	46599.46

	存  货
	8
	0
	0
	预收账款
	66
	0
	0

	待摊费用
	9
	0
	0
	预提费用
	71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
	15
	0
	0
	预计负债
	72
	0
	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0
	0

	流动资产合计
	20
	11275406.30
	14735619.83
	其他流动负债
	78
	0
	0

	
	
	
	
	流动负债合计
	80
	100792.20
	114611.5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
	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
	0
	长期借款
	81
	0
	0

	长期投资合计
	30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0
	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
	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35453
	46651
	
	
	
	

	减：累计折旧
	32
	31928.77
	34428.31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3524.23
	12222.69
	受托代理负债
	91
	0
	0

	在建工程
	34
	0
	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
	0
	负债合计
	100
	100792.20
	114611.59

	固定资产清理
	38
	0
	0
	
	
	
	

	固定资产合计
	40
	3524.23
	12222.69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
	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11178138.33
	14633230.93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0
	0

	受托代理资产
	51
	0
	0
	净资产合计
	110
	11178138.33
	14633230.93

	资产总计
	60
	11278930.53
	14747842.5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11278930.53
	14747842.52


情况说明：
	



填报说明：
4. 流动资产合计、固定资产合计、资产总计为负数时，必须填写情况说明。


（二）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              2025年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3964039
	0
	3964039.00
	4497976
	4058386
	8556362.00

	会费收入
	2
	0
	0
	0.00
	0
	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356435.65
	0
	356435.65
	940594.05
	0
	940594.05

	商品销售收入
	4
	0
	0
	0.00
	0
	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0
	0
	0.00
	0
	0
	0.00

	投资收益
	6
	0
	0
	0.00
	0
	0
	0.00

	其他收入
	9
	385167.53
	0
	385167.53
	4413.28
	0
	4413.28

	收入合计
	11
	4705642.18
	0.00
	4705642.18
	5442983.33
	4058386.00
	9501369.33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2092144.39
	0
	2092144.39
	5899626.13
	0
	5899626.13

	（二）管理费用
	21
	36075.12
	0
	36075.12
	143489.97
	0
	143489.97

	（三）筹资费用
	24
	0
	0
	0.00
	0
	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2358.50
	0
	2358.50
	3160.63
	0
	3160.63

	费用合计
	35
	2130578.01
	0.00
	2130578.01
	6046276.73
	0.00
	6046276.73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0
	0
	0.00
	4058386
	-4058386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5
	2575064.17
	0
	2575064.17
	3455092.60
	0
	3455092.60


情况说明：
	



填报说明：
5. 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包括公益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6. 会费、商品销售收入有内容时（不为0时），或者收入合计为负数时，必须填写情况说明。
（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           2025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8556362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950024.63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4871.73

	                          现金流入小计
			13
	9511258.36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300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203688.28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2027240.28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3537484.42

	                          现金流出小计
	23
	6068412.98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3442845.3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0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

	                          现金流入小计
	34
	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11198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

	                          现金流出小计
	43
	11198.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11198.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3159261.53



[bookmark: OLE_LINK1]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年度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检查结论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检查结论应填写：“尚未成立”、“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未按规定申报”、“未出结论”，“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履行了上年度报告义务”）
	(二)评估情况：
	

	〇 A、尚未参加评估 〇 B、评估等级有效期已过

	C、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4A，有效期自2025年至2030年。



	(三)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序号
	行政处罚种类
	行政处罚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1
	
	
	
	



	(四)信用信息情况：

	本基金是否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是 ☑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序号
	列入时间
	列入事由
	移出时间
	移出事由

	1
	
	
	
	



	(五)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本年度是否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 是 ☑ 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六、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一）登记或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
	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   ⊙ 是 〇 否

	序号
	信息公开内容
	是否已在统一信息平台（慈善中国）公开

	1
	（1）章程
	公示：⊙ 是 〇 否

	2
	（2）理事、监事
	公示：⊙ 是 〇 否

	3
	（3）重要关联方
	公示：⊙  是 〇 否

	4
	（4）内部制度（信息公开制度、项目管理制度、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公示：⊙ 是 〇 否

	5
	（5）上一年年度工作报告全文
	公示：⊙ 是 〇 否

	6
	（6）公益慈善项目信息
	公示：⊙ 是 〇 否

	7
	（7）慈善信托信息
	公示：⊙ 是 〇 否

	8
	（8）重大资产变动情况、重大投资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9
	（9）重大交易或者资金往来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10
	（10）关联交易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备注：公益慈善项目信息包括：公益慈善项目内容、实施地域、受益人群、公益慈善项目收入、支出情况、公益慈善项目剩余财产处理情况。

七、监事意见（签名由本人手签）
	监事：白玉婧

	意见： 北京星辰黄斑病公益基金会在2025年顺利完成了公益项目，账目明晰，财务管理和支出符合法规要求。建议基金会在2026年进一步扩大公益项目的范围，为黄斑病的预防与治疗继续贡献力量。

	签名： 白玉婧

	日期： 2025-02-11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八、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无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

	审查意见：

	

	结论：

	

	   (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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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